
航空航天学院关于机械（0855）专业学位研究生 

申请学位创新成果的标准 

为了保证机械大类（0855）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，适应国家战略需

求，加强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与实践能力和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，根据《浙

江大学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经学院学科学位委

员会讨论决定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 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应做出创造性成果，成果形式

包括学术论文、发明专利、行业标准、科技奖励等。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，

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，学位论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、实现企业技

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，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、重大工程设计、新产

品或新装置研制等。 

第二条  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用于佐证申请博士学位的创新成果，原则上

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  

条件一： 

（1）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（前 5 位）、或省部级科学技术

奖一等奖（排名前 3）/二等奖（排名前 2）1项,其中浙江大学须作为负责或者参

与单位。 

（2）至少发表（含录用）1篇与学位论文相关的 B类及以上学术论文； 

    条件二：  

（1）授权 1项发明专利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/行业标准 1项。 

（2）至少发表（含录用）2篇与学位论文相关的 B类及以上学术论文； 

条件三： 

（1）申请 1 项发明专利（已进入实审阶段）或参与制定国际/国家/行业标

准 1项； 

（2）至少发表（含录用）3篇与学位论文相关的 B类及以上学术论文； 

第三条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用于佐证申请硕士学位的创新成果，应当在相

应学科领域具有应用性和先进性。在完成学位论文的基础上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 

1、经认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成果； 

2、经认定的专业学位教学案例； 



3、获得授权发明专利； 

4、参与编著出版专著、教材； 

5、发表（含录用）正式出版物的学术论文； 

6、获得授权软件著作权； 

7、论文研究涉及国家级、省部级等重要工程应用型项目的核心内容，已完

成任务目标，有用户单位的使用证明； 

第四条 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或申请授权发明专利均须以浙江大学为第

一署名单位，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（研究生列第二作者的，第一完成人

应为该生的导师或导师组成员）。研究生在读期间参与编著出版专著、教材须以

浙江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。 

第五条 涉密论文按《浙江大学关于研究生从事涉密项目研究的学位论文工

作的有关规定》执行，必须在开题报告前提出涉密项目开题申请，并经领域所在

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批准。 

第六条 其他未尽事宜，以《浙江大学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（浙大发研【2021】32号）》文件规定为准，本规定由学院学科学

位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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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： 

一、B类及以上学术论文出版物目录（由学科学位委员会另行公布） 

 


